承诺函

致：【出租人公司名称】
鉴于贵我双方就位于【长春】市【汽开】区【富奥大路】路【1952】号的普洛斯【】物流园（“园区”）【A1】号库【】号单元，计租面积为【4875.32】平方米房屋（简称“房屋”）的租赁一事于【2024】年【10】月签署了《房屋预留/预租/租赁合同》(简称“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约定移交日为【2024】年【12】月【15】日，而我司在移交日前需提前进入房屋作一些租赁前的准备工作，因此，我司需要在【2024】年【11】月【6】日进入房屋。为此，我司在此向贵司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下：

我司进入房屋仅作一些租赁前的准备工作，在我司实际进入房屋之日起至签署的租赁合同规定的移交日之前（简称“准备期间”），不得进行任何运营活动。

在准备期间，我司应对与我司有关的人员进行管理，确保遵守园区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贵司物业服务人员的管理，在园区和房屋内进行的活动应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租赁合同中关于使用房屋的规定。

在准备期间，我司应对与我司有关的人员和财产安全承担责任，并足额投保相关的财产一切险、工伤险、第三方责任险和商业责任险。对于由于贵司、贵司有关的人员或贵司的房屋或其他设施、设备等造成我司的财产损失或商业损失，我司在此不可撤销地放弃对贵司或贵司相关人员的任何索赔权，并会促使我司的保险公司放弃对贵司或贵司的相关人员的代位求偿权。如我司放置在房屋内的财产是属于第三所有权人的，对于由于贵司、贵司有关的人员或贵司的房屋或其他设施、设备等造成该等财产损失或其他商业损失而导致第三方所有权人的索赔的，我司应自行或促使我司的保险公司直接对该第三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如该第三所有权人向贵司提出索赔而造成贵司先于赔偿的，我司将对贵司作出全额补偿。

在准备期间，如由于我司或我司相关人员的责任造成贵司或贵司相关人员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由我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由于我司或我司相关人员的责任造成第三方财产和人员损害的，全部由我司负责处理，如果由此给贵司造成损失的，由我司向贵司作出全额补偿（包括由此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

在准备期间，如我司欲作一些涉及到房屋或设施的改造，应事先向贵司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只有在贵司同意后方可进行相关的改造，改造应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须审批或许可的，应取得相关的审批或许可，由此发生的费用全部由我司承担。

在准备期间，由我司使用的水、电等公用设施而发生的费用由我司全部承担。

如我司未按租赁合同承租房屋的（包括但不限于我司在租赁合同规定的移交日之前解除租赁合同、明确表示不履行租赁合同或者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履行租赁合同），我司应在贵司指定的时间期限内撤出房屋和园区，并在撤出前将房屋恢复至进入时的原状，除非贵司同意免费接收的外，我司应移除所有我司所作的改造和添加的设施，如我司未作出前述移除，视为我司放弃该等改造和添加的设施，贵司也可选择自行移除或处置，费用由我司承担，且除按照本承诺函第六条承担水电等公用设施的费用外，我司还应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物业管理服务费之和的双倍向贵司支付补偿金，补偿金的金额为租赁合同约定的含税日租金和含税日物业管理服务费之和的双倍乘以占用期间（占用期间为自我司进入房屋之日至我司撤出房屋和园区之日止之间的日历日数）。为免疑义，上述承诺不妨碍或减损贵司根据租赁合同或相关法律要求救济的权利。
在贵我双方签署房屋的租赁合同及租赁开始后，贵我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按房屋的租赁合同执行。

如租赁合同因我方违约被终止或解除的，我方同意并承诺在租赁合同终止或解除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贵司全额补偿“准备期间”的占用费，每日占用费标准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房屋”移交日的租金和物业管理服务费之和（含税）计算。

因本承诺函而发生的纠纷，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我司同意由房屋所在地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本承诺函自盖章之日生效。

                              承诺人：【承租人名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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